厦门市第三医院职工电影票采购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厦门市第三医院职工电影票采购，职工人数约1500人，每人300元，预算金额45万元。具体以实际人数为准，按实结算。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详细核算市场价格波动成本及相关费用后进行响应。

二、兑换方式

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影票应同时满足线上和线下两种兑换方式。

三、使用有效期
电影票通兑券有效使用期限≥12个月，自交付之日起算。
四、项目要求

1.供应商须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供应商响应的观影地点至少满足，能够提供上影国际影城（同安宝龙广场）、中影梦工坊（同安巨幕店）、中影泰德影城（阳光小镇店）、金逸影城（同安现代城店）、金逸钟楼影城、同安影剧院、梧侣影剧院等七家院线至少满足五家及以上的影院的电影票线上和线下兑换服务。同时需要满足在厦门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翔安六个行政区，每区各有一家大型影院，实现各区均能就近观影。

2.供应商须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响应的电影票支持现场兑换和电子兑换码等形式，采购人可在影院售票处现场，微信、小程序、APP客户端及网站等多种形式平台兑换电影票并在线选座。
3.供应商须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除特殊场次（指明星见面会、VIP厅）外，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影票应为通用的电影票，采购人可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在供应商所支持的范围内的任一影院观看影片，且不能以任何理由要求采购人补差价。
4.本采购项目每个职工每人固定300元额度，响应供应商以响应电影票张数进行报价。供应商响应的电影票数应为整数，不得有小数点。

五、供应商资质

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应提供以下材料：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财务状况报告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报价人代表若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并提供被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供应商应提供与影院的签约证明材料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
六、其他

1.供应商应承诺针对本项目设置客服热线，解决电子票兑换等技术支持。

2.供应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供详细具体的服务方案，服务所需费用均包含在响应报价中。

3.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为固定人员，不得随意更换，若项目负责人确需更换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

4.供应商所提供的电影票通兑券应支持退改签服务。

5.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按采购人要求交付足量电影通兑劵。

